渝安办〔2021〕106号
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

转发《应急管理部等五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

硝酸铵安全管理的通知》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安委会，市危安办成员单位，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深刻吸取黎巴嫩贝鲁特港硝酸铵爆炸事故教训，加强硝酸铵生产、储存、销售、购买、运输等环节安全风险管控，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急管理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硝酸铵安全管理的通知》（应急〔2021〕64号）（以下简称《通知》），现将《通知》转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各有关单位按照职责抓好贯彻落实。
一、加强摸排，全面摸清底数。

全面摸清我市涉及硝酸铵企业底数是做好硝酸铵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的前提。应急管理、工业和信息化、公安、交通运输、海关等部门务必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开展本系统涉及硝酸铵企业的摸底排查工作，摸清企业的数量、分布以及涉及硝酸铵安全监管的具体环节，全面、准确建立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为做好硝酸铵全链条安全监管提供坚实基础。

二、加强协作，形成监管合力。

硝酸铵安全监管涉及应急管理、工业和信息化、公安、交通运输、海关等多个部门，各有关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的原则，严格落实《通知》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部门监管责任，加强协同合作，完善信息共享机制，不断强化硝酸铵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安全监管，切实形成监管合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三、严格执法，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各有关部门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打击违规生产、储存、销售（购买）硝酸铵、运输车辆违规挂靠、使用普通货物车辆运输硝酸铵等违法违规行为，全面压实涉及硝酸铵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管控硝酸铵安全风险。加大行刑衔接力度，构成《刑法修正案（十一）》有关规定的，要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企业主要负责人贺有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严厉惩处涉及硝酸铵企业安全生产违法犯罪行为，实现“打击一个，震慑一片”的目标，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四、加强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针对硝酸铵危险特性，各有关部门要创新方式方法，强化宣传教育，提高硝酸铵生产、储存、销售、购买、运输等各环节涉及的从业人员和人民群众对硝酸铵危险性的认知，多措并举，构建科学有效的硝酸铵安全风险管控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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